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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企业是企业中的一个基础性群体，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小企业会计准则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

的重视。本文主要从世界主要国家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情况以及已制定的中小企业会计准则与 IASB的 IFRS for SMEs

的趋同比较两个方面对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趋同问题进行论证，以得出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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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论证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09年公布的《中小主体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SME）成为了各国制定中小企业

会计准则的标杆，在 IFRS-SME发布后，巴西、马来西亚、新

加坡、南非、我国香港等地纷纷宣布将在未来 2 ~ 3年内采用

或允许采用 IFRS-SME。我国也于 2011年 10月发布《小企业

会计准则》，预示着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将逐步走向国际趋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应借鉴国外做法，实行有差别的财

务报告披露制度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从理论上看，有差别的财

务报告披露制度符合会计的相关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和成本

效益原则等。本文主要通过各国制定差别财务报告以及通过

比较得出各国差别报告的内容差异不大两方面论证中小企业

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一、各国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情况

1. IASB 的 IFRS for SMEs 的制定情况。2004 年 6 月，

IASB发布了《制定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讨论稿。

2007年 2月，IASB正式发布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征求意

见稿。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是为了确定诸如征求意见稿是否

清晰易懂，议题所涉及的范围是否恰当等问题。

2009年 7月 9 日，IASB发布中小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IFRS for SMEs）。

2. 英国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情况。英国会计准则委员

会（ASB）在 1997 年正式公布并实施了《小企业财务报告准

则》（FRSSE），至 2008年已经进行了六次修订。

3. 加拿大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情况。1999年，AcSB决

定在加拿大 GAAP 内引入差别报告原则（Differential

Reporting Principle）。

2007年，AcSB发布了关于私人企业会计准则的讨论稿，

该文件对单独制定私人公司会计准则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

行了讨论。

2009年 4月，AcSB发布了《私营企业的通用会计准则：

征求意见稿》（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for

Private Enterprises：Exposure Draft）。

4. 美国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情况。美国对非上市公司

会计准则的关注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非上市

公司倍感压力的准则超载问题作为研究的发端。

2007年 1月，FASB成立了“非公众公司财务报告委员会

（PCFRC，Private Company Financial Reporting Committee）”，

其主要任务是提供更多的非公众公司参考信息。

2009年 12月，“蓝带委员会”（Blue-Ribbon Panel）成立。

根据 NASBA（美国全国州会计委员会联合会）主席的理解，该

委员会的任务是对非公众公司会计准则的设定程序进行全面

的评估。

但至今，美国尚未制定出单独的中小企业会计准则。

5. 我国香港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情况。香港会计师公

会（HKICPA）下的中小企业会计原则工作小组于 2005年 8

月 22日正式颁布了《中小企业财务报告框架》和《中小企业财

务报告准则》（简称 SME—FRF&SME—FRS）。

6. 我国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情况。2004年 4月 27 日

我国发布了《小企业会计制度》，并要求符合条件的小企业于

2005年 1月 1日起实行。

2010年 4月 13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了关于征求《小企

业会计准则》意见的通知，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建设问题提

上日程。

2011年 10月我国发布《小企业会计准则》，预示着中小

企业会计准则也将逐步走向国际趋同。

以上可以看出，美国较早涉足小企业财务报告问题，英国

较早发布第一份小型报告主体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紧随其后，加拿大和我国也不示弱，这样各国在中小企

业会计准则制定问题上实现了国际趋同。

二、各国对 IASB的 IFRS for SMEs 的认可度

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的会计标准制定者都强烈支持

IASB的中小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for SMES）。2003

年 9月，IASB召集世界上 40个国家的会计标准制定机构举

行了一场会议。在会议准备过程中，IASB向它们做了一个关

于 IFRS for SMEs的调查。30个受访的会计标准制定机构几

乎都认为 IASB应制定一套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中小企业会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下旬窑39窑阴

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中小企业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IFAC及其下设的中小事务

所委员会马上对此表现出欢迎的态度，并鼓励 157个会员组

织认真考虑如何在其所在国家或地区运用这一准则。

巴西、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智利、丹麦、挪威、瑞典，以

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均表示会采用或允许采用（IFRS for

SMEs）。

2009年 8月，英国 ASB公布了一份名为《政策建议：英国

GAAP的未来》的咨询文件，基于讨论和测试的结果，英国倾

向于采用 IFRS-SME替代 FRSSE。可以看出英国对 IFRS for

SMEs持积极支持态度。

美国小企业和中型企业可以选择执行 IASB的《中小企

业会计准则》，同时实际上很多企业都已经选用了 IASB《中小

主体财务报告准则》，并作为中小企业披露会计信息的依据。

加拿大在GAAP for PE制定时充分考虑了 IFRS for SMEs。

中国也表示出了积极的姿态。在中小会计师事务所 2009

年度论坛，针对国际国内会计具体操作方法的指导问题上，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陈毓圭对《中国会计报》记者表示：

“按照本国、本企业实际灵活运用国际、国内会计准则是完全

可行的。”

以上各方对国际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态度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各国对 IFRS for SMEs持积极支持态

度，这为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世界各国中小企业会计准则与 IASB的 IFRS for SMEs

的比较

1. 报告主体定义比较。一般而言，世界各国对中小企业

的界定主要有定性和定量两种方式。世界各国有关中小企业

的划分标准和说法有很多，参见右表。

通过表 1很容易发现，各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主要

都采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方式。定性标准给出了一个大方向，

定量标准则在定性的大方向上按企业规模进行再分，达到双

重约束效果。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定量标准给出了一个机械的

规范，而定性标准在定量机械规范的基础上加以人为的判断

界定，两者结合使得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变得更加谨慎。

分级
方法

国家
渊地区冤

定性标准

遵从
法律
规定
但可
以变
通

我国
大陆

淤不承担社会公众
责任曰 于经营规模
较小曰盂既不是企业
集团内的母公司袁也
不是子公司

按行业袁结合行业特点院企业职
工人数尧销售额尧资产总额

独立
界定

ISAR

淤不发行公开交易
的证券曰 于不具有
重大公共利益

叶中小企业指南曳微型院雇员1 ~ 5
人曰小型院雇员6 ~ 50人曰中型院雇
员51~ 250人

定量标准

IASB

淤不负有公共受托
责任曰 于需要向外
部使用者公布一般
用途的财务报告

要要要

遵从
法律
规定

欧盟 要要要

微型院雇员数10人以下袁销售额和
总资产在200万欧元以下曰
小型院雇员数50人以下袁销售额
和总资产在1000万欧元以下曰
中型院雇员数250人以下袁销售额在
5000万欧元和总资产在430万欧
元以下

加拿
大

要要要
独立企业协会规定院雇员不超过
20人的独立私有企业

美国

叶小企业法曳院 独立
所有和经营袁 并在
某行业领域不占支
配地位的企业

按行业院年营业收入尧从业人数
或总资产低于一定数额或数量

日本 要要要

叶小企业法曳院 分行业制定标准院
制造尧零售尧批发业等曰复合型标
准院按资本总额和从业人数复合
制定

澳大
利亚

澳大利亚国会下属
的工业与科技常务
委员会对其定义院
淤被独立拥有和经
营曰 于由业主或经
理控制袁 且由其提
供绝大多数营运资
金

叶公司法曳渊小企业冤院总资产少于
500万澳元渊折合英镑近310万冤曰
销售收入少于1亿澳元曰 雇员少
于50人

我国
台湾

要要要
小企业院资本额或营业额在8 000万
新台币以下渊折合英镑近175万冤

英国

淤有较小的市场份
额曰于没有定型的管
理机构曰盂不受母公
司的控制袁有决策的
自由

小型院营业额低于560万英镑袁资
产总额低于280万英镑袁 雇员数
低于50人
中型院营业额低于2 280万英镑袁资
产总额低于1 140万英镑袁雇员数
低于250人

德国

淤不能从资本市场
直接筹集资本曰于经
营者直接承担风险曰
盂经营者独立并与
从业人员一起进行
生产经营活动

叶反托拉斯法曳院按行业院年营业
收入尧从业人数低于一定数额或
数量

意大
利

要要要
小型院雇员在99人以下曰中型院雇
员在100 ~ 499之间

表 1 各国的中小企业界定标准一览

各国依国情
积极制定

各国呼吁IASB
制定统一标准

已制定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国家
渊如英国冤院对比并借鉴国际准
则袁不断修改已有准则袁逐步制
定国际趋同准则

IASB发布IFRS
for SMEs 之后

未制定中小企业会计准则
国家渊如我国和美国冤院对比
并借鉴国际准则袁制定适合
国情的准则渊我国冤或允许
直接采用国际准则渊美国冤

各国对IFRS for SMEs持积
极支持态度袁最终实现中小
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

IASB发布
IFRS for
SMEs 之前

有关国家对 IFRS for SMEs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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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IASB却只采用定性标准，其合理性在于：IASB制定的

IFRS for SMEs是兼顾各国中小企业实际发展情况、现实会计

环境制定的。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中小企业的划分

规模必然不一致。例如欧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小

企业规模势必相对大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定量标准中都有

的资产规模中，对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中英国为 560万英镑以

下，澳大利亚为 500万澳元（折合成英镑为 310万），而我国台

湾的标准为 8 000万新台币以下（折合近 175英镑），也说明

了定量标准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 IASB只能

在定性方面给出一个大方向，在定量方面各国根据国情斟酌

制定标准。因此在报告主体定义国际趋同的比较方面，本文更

侧重于定性的趋同比较。

IASB的定性标准为：淤不负有公共受托责任；于需要向

外部使用者公布一般用途的财务报告。各国的定性标准归总

起来主要强调四个方面：淤企业的独立性。即独立的拥有和

经营（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于在行业中不占主导地位，也

即占有市场份额较小（如美国、英国），这也是定量的另一个侧

面说明；盂自己提供经营所需的大部分资金（如澳大利亚）；

榆业主直接管理或部分管理并有决策上的自由（如澳大利

亚、英国）。其中，独立性、市场份额小、决策自由是世界各国

界定标准共有的特征。

撇开市场份额小这一偏定量的标准，看独立性和决策自

由这两个标准，实际也是 IASB的不负有公共受托责任的表

现。独立性、决策自由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子企业和持、控

股企业区别开来，反映了中小企业无外在控股股东或潜在股

东，也并非国有大型企业对国家、对全国人民负责，企业的所

有者与经营者一致，不负有公共受托责任。

而对于是否对外筹集资金，各国意见不尽一致，比如，德

国就强调不能发行股票上市，而并没有限制其他的对外筹资

方式，澳大利亚强调资金主要靠经营者自己积累并自己管理

企业（这与澳大利亚小型企业规模很小有关：在澳大利亚，20

人以下的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 90%以上），完全限制对外

筹资。美国则没有专门说明（美国的中小企业规模相对较大），

很难做到完全由所有者提供所有资金。由此可见在是否可以

通过发行股票方式进行筹资，各国都持否定态度，这点也正好

符合 IASB的“不负有公共受托责任”标准。

而对于债务融资，如银行借款，很多国家并无特别禁止

（特别是发达国家），这也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进而促进

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这点也正好与 IASB的“需要向外部使用

者公布一般用途的财务报告”相一致，这里的外部使用者一般

指银行、政府等，需要提供一般用途的财务报告，而非针对股

东或潜在股东的特殊用途的财务报告，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告

诉我们提供一般的用途的财务报告是必要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小企业会计准则报告主体

定义国际比较中，各国都直接或间接向国际 IASB靠拢，IASB

的定性标准几乎概括了各国的差异表述。在定量方面，各国经

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定量标准的差异，这也是 IASB所允

许的，总体来说在中小企业会计准则报告主体定义方面，各国

实现了国际趋同。

2. 制定模式比较。从实质上来看，制定中小企业会计准

则是实施差别报告制度的一种措施，而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运

用差别报告制度的方法上是不同的。有的采取一体法，有的采

取分立法。

一体法是指在一个会计准则框架下考虑和处理中小企业

问题并且在准则中提供报告豁免条款的办法。分立法是指单

独制定一个准则，把其他准则中阐述的所有与中小企业有关

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个准则中。

将中小企业会计准则作为一个单独会计准则，还可以有

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小企业会计准则中无须建立单独的理论

基础，直接和非中小企业会计准则遵循同一个财务会计概念

框架。另一种是中小企业会计准则中也要有自己独立的理论

基础，在这个理论基础指导下，再去规范具体业务。这两种模

式下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内容表示为下图：

比较这两种方法，从短期看分立法比较理想，但从长远看

一体法更可取（戴维·苏塞娜，2004）。一些权威机构也讨论了

两种方法各自的优缺点并且倾向于采用一体法。IASB发布的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小主体》采用了分立法，我国趋同

国际准则，同样采用分立法。这表明更多的人认为实施一体法

是长远目标，相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的不断发

展，一体法就如同“共产主义”，最终会实现。

尽管各国对于中小企业的制定模式各异，且由于现实因

素，很多的国家包括国际 IASB采用同一理论基础指导的一

体法，但各国对于中小企业财务报告的大方向不变，都是采用

差别报告。

3. 有关财务报表组成的要求。对于财务报表的组成，各

国要求也不尽相同。由于中小企业对报表要求的简化，相对于

大准则来说的“四表一附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

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小企业一般来说并不要求提供全

套报表（四表），即便要求提供全套的四表，也是以简化形式要

求。表 2列示了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小企业报表组成的要求。

一体法院澳大利亚尧
新西兰尧加拿大等遥

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模式

分立法

同一理论基础指导院
IASB尧英国尧斯里兰
卡尧我国等遥

有独立的理论基础

1.具体业务院存货尧固定
资产尧无形资产尧收入等遥
2.财务报告院资产负债表尧
利润表尧 现金流量表等尧
附注遥

1.理论基础院包括会计目
标尧会计假设尧会计信息
质量特征尧 会计要素尧确
认与计量等遥
2.具体业务院存货尧固定
资产尧无形资产尧收入等遥
3.财务报告院资产负债表尧
利润表尧 现金流量表等尧
附注遥

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两种制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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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
会计机构

IASB

英国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意大利

资产
负债表

菁

菁

菁

菁

菁渊简式冤

菁

菁

菁

菁

利润表

伊

菁

菁

菁

菁渊简式冤

菁渊简式冤

菁渊简式冤

菁

菁

现金
流量表

菁

伊

菁

伊

菁渊简式冤

菁

伊

菁

伊

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

菁

菁

伊

菁

菁渊简式冤

菁

菁

菁

伊

全面
收益表

菁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附注

菁

菁

菁

菁

菁渊简式冤

菁

菁

菁

菁

备 注

利润表同时要呈现全
面确认利得和损失遥

要求分别列报其有关
创造价值的方式渊业务
活动冤和为业务活动融
资的方式渊融资活动冤遥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巴基
斯坦

爱尔
兰

表 2 各国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对报表构成的要求

附注院淤由于一体法附属于大企业准则袁没有明确的报表组成要求袁此表只列示采用

分立法制定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国家曰于野菁冶表示强制要求编制袁野伊冶表示没有强制要求袁

符合条件企业可选择编制或不编制遥

从表 2可以看出，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报表附注都被

强制要求编制，而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由各中小

企业酌情编制，没有强制要求，各国以简化为主。IASB对报表

组成很严格，要求企业提供资产负债表、全面收益表（代替利

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附注。

通过现金流量表可以反映企业的现金流量的整体状况，

进而可以大致判断其经营周转是否顺畅，还可以预测企业未

来的发展状况。现金流量是企业的生命，企业可以没有利润但

不能没有可周转的现金，由此可以看出现金流量对于企业的

重要性。我国之前的《小企业会计制度》不强制要求编制现金

流量表，之后颁布的《小企业准则》则强制要求编制现金流量

表，这点可以看出我国与 IASB的同步性。

与 IFRS for SMEs相比，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不要求

编制权益变动表，不要求以全面收益表代替传统的利润表。对

于权益变动表，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不强制要求编制，原因

在于对于小企业而言，所有者权益变动主要表现为留存利润

的变动，而小企业不需要派发股利。同时由于很多小企业管理

者与经营者的一致性，向所有者分配利润也比较少，实现的净

利润一般都作为留存利润以备企业扩大经营所用，因此所有

者权益的增加通常主要是净利润的增加，而净利润的增加在

利润表中已实现，所以对权益变动表不作要求，这点主要是由

于我国具体国情所致。

对于全面收益表，由于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采用历史

成本进行计量，不会产生由于公允价值变动而带的其他权益

变动进而引起全面收益的变动，而国际 IASB是权衡各国国

情制定的，例如英国的会计计量属性包括重置成本、历史成本

等，这样就会产生除净收益外的其他收益的变动，但我国与国

际准则的这点表面上存在差异，实质上我国若采用全面收益

表达到的确实与传统利润表一

样的效果，实质趋同。

综上所述，从报表组成来看

各国差异不大，存在的差异主要

由于国情差异导致，且我国与国

际准则基本上实现了趋同。

四 结语

本文从世界主要国家中小

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情况以及已

制定的中小企业会计准则与

IASB的 IFRS for SMEs 的趋同

比较两个方面对中小企业会计

准则的趋同问题进行论证，以得

出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

的结论。

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

同具有正面的经济后果，例如有

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加快

国际贸易往来以及减少会计信

息的不对称。同时中小主体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还有利于世

界经济的推动，有利于提高世界资源配置效率。

但在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背景下，各国的经济

发展水平与会计环境各异，面对国际趋同各国应该立足于本

国国情，用适合本国的会计准则去规范本国会计实务，并与国

际接轨，积极参与国际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修改，维护本国利

益，在国际趋同中兼顾本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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